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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1999年第四期我国不能成立一人公司 现在困扰着公司法

的是独资企业问题。因为公司法出台时就讨论写不写一人公

司，世界各国潮流都是一人公司。欧共体基本上都是一人公

司，美国都是一人公司，日本近几年修改了公司法允许成立

一人公司，香港现在还不行，但实践中也存在一人公司，我

国在起草公司时也反复讨论这个问题，考虑有三种独资，一

人公司，一个法人、一个国家民事主体等三个，即自然人、

法人和国家。一个自然人办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在我国没

有健全的财产登记制度，一人成立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在我

国是不可以的。办国有独资公司实际上很多人反对，但考虑

我国的实际情况，有些垄断的行业如要搞两个以上股东，像

银行、电力怎么办？立法意图是只对国家占垄断行业的才搞

国有独资公司，不是普遍地来设立国有独资公司，国家要承

担有限责任。但在实践中有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超地了这个

范围，竞争性的国有企业也搞国有独资公司，要是这样国有

企业改制太容易了，今天是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明天是百

分之百的国有独资公司，所以国有狡公司在实践中造成了很

大的混乱，难点就在于法人的国有独资公司，原来的公司法

草案中有个第三章第四节法人独资公司，想承认法人独资公

司承担有限责任，这一部分最后还是删掉了。理由是法人独

资公司在现今中国的市场经济情况下很可能变成皮包公司。

既然法人注册一个百分之百由我法人投资的公司，今天注册



了500万，明天全拿走谁也不知道，所以抽逃资金就很容易，

尤其像海南注册了很多内地来的资金，大多数由内地去注册

的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上都是小金库，海南的房地产如兴

旺了，就来了几千万资金，明天海南房地产落了，这500万就

抽回去了，或者母公司需要，我也可以拿走，所以法律上规

定不搞法人独资公司。公司有两个以上股东有利于监督，拿

中外合资企业来说，中方出资100万，日方出资100万，如中

方出资了，日方没出资那中方不干，当然还有社会化集资的

作用。可是在经营中有些觉得两个不合适，就又变成一个了

。这个问题从开始就陷入了困境。事实上现在已有大量的法

人独资公司存在，怎么办？公司法生效时是不是让这些公司

都改组，过去的既往不咎，以后的不许成立，如这样仍有法

人独资公司。公司法1993年12月通过，1994年7月1日生效，在

这半年就大理成立了法人独资公司，因为7月以后不许再注册

登记法人独资公司了。 既然不许法人成立独资公司，两上股

东的公司很可能规避，方法是再找一个股东，我出99%，他

出1%，法律没禁止这个，有的规避是违法的，有的规避是合

法的。他不参加管理，也不参加经营，最后分他1%的利润就

等于借给他几个钱，这样可不可以。那次在深圳开会时，国

家工商局的曹副局长也谈到这个问题说：我们已经注意到了

规避两个股东出资的现象，所以国家工商局准备规定业个办

法，两个股东出资时，一方股东的出资不得少于注册资本

的20%，我说如果你有这个规定，那我就三个股东出资，我

出98%，另两上都是1%，因为你规定了两上却没有规定三个

，如果你规定三个，那我就四个人出资。上海工商局作了一

个规定，说两个以上的股东，一方出资不得少于90%，那如



果我出90%，另外10个都1%，则公司还是在我控制下。这给

我们律师提出了一个问题，以后不许法人独资，公司注册怎

么办？各地方做法又不一样，那将来我们怎么规定合适呢？ 

实践中虽然从国家工商管理局的作用有是死守公司法的这条

规定，法人独资公司不允许设立，但据我所知，下面作法已

经不一样了。其理论根据一种是公司法中的子公司，可以将

其理解为控股性的子公司，也可理解为全资性的子公司。有

的地方采用企业设立的非法定主义理论，既然公司法没禁止

设立法人独资的子公司，就意味着允许设立，有的地方已开

始设立了。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国在设立法人独资的子公司

问题上造成了混乱，这是困扰我国实际工作中的很大问题。

揭破公司面纱理论 这个问题又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已经

设立的或公司法生效后又设立的全资性子公司遇到法律纠纷

时的责任怎么办？是有限责任、无限责任还是连带责任？法

院判决有时是子公司自己来承担责任，有时是设立了公司的

母公司来承担责任，这在法律上到底有什么依据没有？这在

国外也很重要，有一个人公司的揭破公司面纱理论，我国现

在有没有这方面的根据，最高法院能不能这样解释呢？这个

问题在公司法生效之前或说公司法通过之前，最高人民法院

就有过这么一个案便征求专家的意见，我讲的是典型化了的

，但仍有很现实的思考意义。甲企业有100万元财产，他拿

出50万成立了B企业，B企业注册资本50万，按公司法，转投

资额不超过净资产的50%就可以，假设甲公司，B公司，即母

公司和全资性子公司的注册财产都是100万，现在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子公司欠的债务是200万，母公司要不要拿他

的100万来抵债，第二个问题是母公司欠了200万，要不要拿



他的全资性子公司的财产来抵债。 这个案例可以简化为母公

司，子公司，母公司与全资性子公司之间的关系。一个母公

司要不要对他的全资性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全资性子公

司的财产要不要对母公司的财产承担责任。我们先来分析第

一个就是揭破公司面纱的问题，按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的解

释，一个公司设立另一个公司承担责任的规定，拿A公司与B

公司来说，A公司的50万确实出资了，那他只承担50万的责任

，再欠100万他就不承担责任了。按最高院的解释如果50万没

出足，如果他出资达到了工商部门规定的最低标准，即生产

和批发性50万，零售性30万，咨询服务性10万；比如他办了

一个批发性的公司，他出了30万，另20万没到位，那他只需

补足20万就不再承担责任了。那什么情况下母公司要对子公

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无限责任呢？有三种情况，第一是子公司

根本没出资，按法院理解如母公司对子公司是全资性的，它

就相当于你的分支机构，按公司法，分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抵

债时，也视同为它没有出资，它要对子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

责任，这两条是硬性的东西，虽然它也有不科学的地方，它

不科学在达到取低标准的要补差额，未达最低标准的要负无

限责任，这不是增大增大作弊吗？我开办一个生产性的公司

我知道最低标准是50万，我将它注册为1000万，但我只出60

万，出现问题我再把不足的部分补足就可，但如果我出的

是40万就惨了，就要承担无限责任。这20万的出资就有这么

大的差别？当然最高法院可能会出别的解释又将这个作废，

最难的是最高法院解释中的第三个，是说如果被设立的企业

事实上不具备法人资格，这时设立的企业要对其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这个问题解释起来有意思。 前两年我碰到这么一个



案子，我国的五矿公司的一个很小的全资性的子公司与美国

订了一个合同，最后由于我方违约，美方在美国法院提起诉

讼，他想如果告与他摩登中同的公司那么此公司的财产很有

限，如果这公司一破产，则美方拿不到钱，所以美方将母公

司即五矿公司也列为被告。这时五矿公司就提出意见，子公

司是独立的法人，你与它签订的合同，你为什么告我，所以

美国法院先让美主拿出一个意见，中国法律到底怎么规定，

美方找到一个著名的中国专家，请他出具一个法律意见，他

看了中国的很多材料，说中国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有揭破公司

面纱的理论，如果子公司确实不是独立的法人，母公司就要

承担连带责任。后来他也让我提意见，说五矿公司下的这个

小公司没有自己的住址，它的住址与总公司是一样的，它们

的电话号码是一个，负责人是一个，凭这三个就证明它不是

独立的法人，所以要告五金矿产总公司。 我国的五矿找了一

个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因为出庭要找美国的律师，这个美国

律师事务所找了我给他写一个关于中国的法律意见，我也引

用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我在意见中写到，在中国两

个公司有同样的地址是经常的事，在一个大楼里往往有很多

牌挂在那；第二，中国的电话号码同样的太多了，因为中国

都是总机号相同，但分机号不同，不能说总机号相同就是同

一号码；第三中国现今还没有法律规定母公司的负责人不得

兼任子公司的负责人，我国往往母公司的总经理当子公司的

董事长，或兼他的总经理，公司法只规定不能在竞争性行业

中同时担任两个公司的总经理，没有说母公司与子公司不同

业务的不能担任，所以最重要的是解决好母公司与子公司的

独立人格的问题，这从实践上看需要不同的特征。 我国公司



改组中最大的危险是在集团化的过程中母公司对子公司实行

行政控制，因为行政控制就可认为你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产供销都由集团公司管理起来。有一家很有名的进出口公司

提出一个方案，想把某个省的同样名称的公司作为它的子公

司，在改组方案中说，它想作为我的子公司的目的，是想利

用我外贸方面的政策得到好处，我想利用这个控股，但我怎

么能控它呢？这位老总想出一个办法来，他说我想它的总会

计师由我来派驻，这样它的财务情况我全能掌握了，我就能

把它控制住了。我说它的会计由你来派驻，这在国外一旦发

生纠纷，这就是子公司失去了独立法人资格的最好证据之一

。我国企业改制改成企业集团仍是上面派干部的办法这就是

子公司不具独立法人资格，而是母公司的分支机构的证据。

母公司与子公司不应是行政命令的办法，而是我的股份占多

少，由子公司的董事会来任命它的人员。法人独资公司确实

存在，他是否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仍然要看母公司与全资性子

公司是什么关系，这在外国不是揭破公司面纱，在日本是不

承认公司独立法人资格，与最高法院的解释基本上差不多。

现在我只对上面问题回答了一半，即母公司是否要对子公司

的债务承担责任。应当允许法人独资公司存在 那次最高人民

法院读者讨论的是倒过来的案例，是母公司欠了200万，它财

产只有100万，但它在子公司投入了50万的财产，现在子公司

的财产也有100万了，要不要把子公司的债务拿出来抵母公司

的债务，这个问题因为最高法院有不同的意见，所以要听取

专家的意见，这个问题因为是在公司法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下

发生的争议。一种意见是子公司不对母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理由是既然都是独立的法人，既然母公司不对子公司的财



产承担责任，那子公司也不对母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任何

一个法人都不为其他法人财产承担责任，这是法人说。 第二

种是财产说，因为子公司的财产都是母公司投入的财产，投

入了50万，后来形成了100万，如果以后变成了1000万也都是

母公司的财产，所有投资形成的财产都是股东的，谁投资归

谁所有，谁投资形成的财产是谁的。这是从法律上说的两种

观点，现在公司法通过了，这个问题就明确了，第一要肯定

子公司的财产归子公司所有，母公司投资形成孤财产仍归子

公司所有，因为公司法第4条，股东投资形成的财产公司享有

全部法人财产权，实际上就是所有权，子公司的财产只能用

来还子公司的债务，不能用来还母公司的债务，他们只是股

权关系而不是所有权关系。但是母公司以子公司投入的股权

、股份如果不是股份公司的话严格说来是出资额它既然独资

的不是股份公司，出资的这部分应是母公司的，它必须拿这

部分来抵债。它可以表现为股票的形式或出资证明书的形式

，不论什么形式，它都是母公司财产的一部分，财产中有有

形财产，有无形财产，不能清偿债务时这部分不算。所以母

公司投入的50万要拿来抵债，而不是将子公司的财产拿来抵

债。那用股权来抵债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子公司的法人人格

不能消灭。子公司的名称仍然存在，但股东要换了，股以要

卖了，有限公司就要将股权转让给别人了，那到底这个股权

转让要多少钱呢？要根据市场价格，这种转让是在什么场合

，要依法律规定，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就不需别人同意了，

如果公司经营得相当不错，出卖时原50万股权现在变成100万

，而且还看好，要按股权价值来抵债，如果企业经营得不好

，股权价格可能低于投入的价值。所以拿财产来抵债和拿股



权来抵债不是一回事，一个示人资格未消灭，但在工商注册

时要变换股东了。从这个意义上看，独资企业不仅在公司法

出台后能不能成立的问题，又有一个原先成立的和公司法生

效这段时间成立的甚至公司法生效生成立的母公司和独资的

子公司的关系，如果两上股东转让，大家都知道了，一个股

东怎么办呢？所以这种法定主义是必须的。这个问题解决不

好会影响我国公司法的发展。学者主张将来公司法的修改要

顺应世界的潮流，应允许法人的独股公司的存在，然后在它

的成立条件和监管方面加以控制，认为现在不许法人独资公

司成立并不是最了的办法，当时这么作是因为市场秩序的混

乱。这一部分也与市场环境的完美有密切的联系，如果市场

环境好了，允许法人独资公司，法人儿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就

会有了基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